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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述： 
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23點規定：

「經編定使用之土地，如土地所有權人檢具確於公告編定前或公告編定期間已

變更使用之合法證明文件，依照第九點第二款編定原則表及說明辦理更正編

定。」，為使更正編定案申請人及承辦同仁審理案件時，得迅速查找各項必備

及常見文件及樣式範例，茲彙整如下： 

㇐、 必備文件 
(㇐) 更正編定申請書 

1. 取得管道： 

(1) 龍井地政事務所索取 

電話：04-26367150轉308 

住址：434028 臺中市龍井區沙田路四段185號 

(2) 龍井地政事務所網站表單下載 

https://ljland.land.taichung.gov.tw/download/?type_id=10

741&parent_id=101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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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範例： 

  

(二) 身份證明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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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合法證明文件（擇㇐） 
(㇐) 稅籍證明 

1. 取得管道： 

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沙鹿分局 

電話：04-26624146 

住址：433203 台中市沙鹿區鎮政路8號 

2. 範例： 

 
(二) 用電證明(係供㇐般建築使用) 

1. 取得管道： 

(1)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區營業處 龍井服務所 

電話：04-26353034 

住址：434028 台中市龍井區沙田路4段253號 

(2) 台灣電力公司台中區營業處 大肚服務所 

電話：04-26992164 

住址：432013 台中市大肚區文昌路㇐段182號 

2. 範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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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用水證明(係供㇐般建築使用) 

取得管道： 

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四管理處 沙鹿營運所 

電話：04-26312127 

住址：433002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829號 

(四) 設籍證明 

取得管道： 

(1) 臺中市龍井區戶政事務所 

電話：04-26353644 

住址：434028 臺中市龍井區沙田路四段257號 

(2) 臺中市大肚區戶政事務所 

電話：04-26997881 

住址：432013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14鄰沙田路3段38之1號 

(五) 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(含附件) 

1. 取得管道： 

(1)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 

電話：04-26352411 

住址：434028 臺中市龍井區沙田路四段247號 

(2) 臺中市大肚區公所 

電話：04-26991105  

住址：432401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里06鄰沙田路二段646號 

2. 範例： 

 
(六) 其他 

房屋謄本、建築執照……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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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佐證文件  
(㇐) 歷史航照圖 

1. 取得管道： 

(1)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

電話：02-23332600 

住址：100060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100號和平辦公大樓 

https://www.afasi.gov.tw/ 

 
(2)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

電話：04-22522966 

住址：408281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段497號4F 

https://www.nlsc.gov.tw/ 

 
(3) 工業技術研究院 

電話：0800-458899 

住址：310401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 

https://www.itri.org.tw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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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範例： 

農林航空測量所 歷史航照圖 

 
 

(二) 其他 

九二㇐全(半)倒證明、毀損照片……等。 


